
“最多的时候， 一天面试了3
家， 但都因为年龄被拒了。” 春
节过后， 来自长春的杨立华再次
加入求职大军。 去年11月开始，
杨立华一直在找工作， 但在投简
历和面试过程中， 他发现很多公

司都把招聘年龄限制在30岁以
内， 37岁的他因为 “超龄” 吃了
不少闭门羹。 （2月6日 《工人日
报》）

从 35岁降低到 30岁 ， 近年
来， 一些企业设置的招聘年龄越
来越低， 像上述新闻中杨立华因
“超龄” 而吃闭门羹的劳动者不
在少数， 以致不少劳动者对就业
年龄的焦虑更加提前。 在人口红
利趋减、 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
企业如此大幅设置低年龄就业门
槛， 不仅无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
开发和充分利用， 也损害了劳动
者的平等就业权。 对于就业中的
这种年龄歧视行为， 相关职能部
门不能视而不见， 必须予以切实
纠偏。

客观而言， 除了一些新兴行
业因新技术的要求， 企业确实需
要招聘更多年轻员工外， 对于一
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 企业鉴

于年龄大员工的精力不济， 适当
招聘一批年轻有冲劲的员工，并
无不妥。 然而，“一刀切”地对“性
价比不高” 的中年劳动者设置30
岁就业门槛，显然有失偏颇。这既
有违基本科学规律， 更是对中年
劳动者就业权的侵犯， 不能任由
企业在这方面任性妄为。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 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
利； 就业促进法亦规定， 用人单
位招用人员以及职业中介机构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 必须向劳动者
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
业条件 ， 不得实施各种就业歧
视。 企业借口中年劳动者年龄偏
大而将其拒之门外， 是典型的年
龄歧视， 已为法律所不容。

一些企业在招聘中拒绝录用
中年员工， 主要是钻了现行劳动
法律规范没有明确将年龄歧视列
为禁止情形的 “空子”。 就业促

进法规定， “劳动者就业， 不因
民族、 种族、 性别、 宗教信仰等
不同而受歧视。” 虽然该法条并
未直接把年龄歧视列入禁止范
畴， 但从立法的意图来看， 一个
“等” 字， 已为企业在就业中不
得施行年龄歧视行为留足了空
间， 意味着企业在招聘中不得任
性设置年龄歧视门槛。 企业应对
此少一分套路， 多一分真诚。

实际上， 不论是从公平保障
劳动者就业权的角度考量， 还是
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 年
龄歧视都是弊大于利。 此举不仅
对中年劳动者显失公平， 不利于
其职业长远发展， 而且有可能把
真正有能力的劳动者挡在企业门
外， 进而减少劳动力供给， 导致
劳动力短缺、 用工成本上涨， 最
终让企业的发展和利益受损， 企
业应学会算好长远发展利益的
“大账”。

年龄门槛不是企业侵犯中年
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的挡箭牌， 必
须坚决遏制。 鉴于现行劳动法律
规范没对年龄歧视明确列入禁止
范畴而让企业有隙可乘的现状，
相关部门应通过适时修法或出台
司法解释等方式， 将年龄歧视明
确列为反就业歧视的法定情形，
从而套牢法治 “紧箍”， 倒逼企
业在这方面主动打消歪念。

当然， 面对劳动岗位技能要
求日新月异的形势， 中年劳动者
也应与时俱进地强化学习， 主动
掌握更多匹配岗位的劳动技能，
确保自己不被时代淘汰； 相关部
门亦应在国家层面引入积极的就
业促进政策， 通过职业培训、 社
保补贴等方式， 引导企业在用人
和招聘时不将年龄作为门槛。 如
此， 才能从源头铲除就业年龄歧
视的滋生土壤， 实现标本兼治的
最大公约数。

餐厅扫码点餐
别让老年人犯了难

治理违规“黑竞赛”
需监管打好“组合拳”

近日， 视频网站平台会员乱象频频曝出。 不少消
费者反映， 一些网站平台 “套路” 消费者充值会员，
但相应的权益却难以得到保障。 规范网络视听服务收
费， 让会员制度更加公平合理和透明， 成为网络视频
行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2月6日 《工人日报》）

□朱慧卿

“您好 ， 我是浦东新区就业
促进中心的就业服务专员， 企业
在用工需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
我反馈 ， 我会为您提供相应服
务。” 伴随着重点企业服务制度
的完善及全面推进落实， 这句亲
切的问候， 成为浦东人社部门就
业服务专员的专属开场白， 每一
位新入群的企业都会收到。 （2
月7日 《劳动报》）

据报道， 上海市为所有的重
点企业都配备了一名 “就业服务
专员”， “点对点” 提供精细化
服务、 专业团队背后保障、 24小
时关注企业用工需求， 从而保证

了企业能够连续生产不间断， 始
终正常运转。

春节过后 ， 随着企业的复
工， 急需大量的劳动力。 摸清和
掌握企业究竟缺多少人， 集中在
哪些岗位等问题， 不仅可以有的
放矢地提供就业岗位， 而且也有
利于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实现劳
动力供需的有效对接 。 笔者以
为， 上海市为企业 “标配” 就业
服务专员 ， “点对点 ” 关注用
工需求， 一方面， 通过就业服务
专员的专人对接， 由点到面， 形
成了业务团队整体服务、 市公共
就业服务体系系统性支持， “一

点接入， 协同服务” 的企业用工
保障工作合力， 既大大地拓展了
招工的信息和渠道， 保证企业能
够 “招到人”， 又为企业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 赢得了时间和空
间； 另一方面， 也让企业在第一
时间得到了招聘推荐 、 政策咨
询、 资源对接等就业各个层面的
帮助和指导 ， 有了一位贴心的
“管家”， 做到及时用工、 规范用
工 、 科学用工 ， 让劳动力招得
进、 留得住、 稳得牢， 精准有效
地为企业排了忧解了难。 这样的
做法， 值得学习和推广。

□费伟华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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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公平保障劳
动者就业权的角度考量 ，
还是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视
角出发 ， 年龄歧视都是弊
大于利 。 此举不仅对中年
劳动者显失公平 ， 不利于
其职业长远发展 ， 而且有
可能把真正有能力的劳动
者挡在企业门外 ， 进而减
少劳动力供给 ， 导致劳动
力短缺 、 用工成本上涨 ，
最终让企业的发展和利益
受损。

■世象漫说

遏制就业年龄歧视需套牢法治“紧箍”

记者近日获悉， 去年广东省
肇庆市人社局起草 《肇庆市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
理细则 （征求意见稿）》， 并完成
相关社会公众意见征求 。 《细
则》 规范了全市工程建设领域工
人工资支付行为， 加强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管理， 切实维护农民
工劳动报酬权益。 2022年， 肇庆
市共检查用人单位2856家， 依法
查处案件279宗， 为4077名劳动
者追发工资等待遇 。 （2月3日
《西江日报》）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体现着社会治理水平， 更关乎万
千家庭冷暖。 因此， 治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 要强化责任、 细
化落实 ， 让制度的篱笆越扎越
密、 越扎越紧， 才能在实践中压
缩恶意欠薪的空间， 让 “护薪”
行动更有力、 更有效。 这样， 就
能把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好、 把
劳动者的尊严捍卫好。

像肇庆发布的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相关管理细则中， 进一步
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监督管理责
任。 其中， 人社部门对工程建设
项目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人工费
用拨付、 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并及时处理有关
投诉、 举报。 另外， 去年肇庆市
还出台 《肇庆市源头防范和根治
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长效机制 》，
从项目开工前确保资金落实， 施
工过程落实实名制、 工资专用账
户、 工资保证金等工资支付保障
制度， 以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调处欠薪违法行为等方面明晰各
地各部门工作职责。 显然， 肇庆
切实加强制度设计， 保障农民工
群体合法权益， 彰显为政之道。

农民工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力量。 工资报酬是他们
最直接、 最核心的权益。 切实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让农民工安
“薪” 无忧， 法律制度设计不仅
要写在纸上， 更要落到实处。 总
之， 有法治保障， 治理给力， 才
能把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好、 劳
动尊严捍卫好， 才能让他们体面
劳动、 舒心工作。 □沈峰

“节后返工法律相伴”接地气聚人气

“套路”消费者

“就业服务专员”助力企业招工

张西流： 近日， 教育部发布
《关于共同抵制面向中小学生违
规竞赛活动的提醒》 称， 希望广
大学生和家长理性看待参加竞赛
的意义和价值， 共同抵制违法违
规 “黑竞赛”。 治理违规 “黑竞
赛”， 还需监管打好 “组合拳”。
国家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 制定
更多体现公平正义的政策， 引导
和规范学科竞赛。 同时， 要引导
中小学师生和家长主动抵制名单
外的违规竞赛活动。

突出制度设计
保障农民工安“薪”无忧

苑广阔：立春之后，生活的烟
火气加速回归， 出门就餐的老年
人也多起来。不过，他们发现餐厅
的点餐方式并不友好：一进餐厅，
服务员喊一声“扫码点餐”便不见
踪影，既不主动提供纸质菜单，也
不热情询问有无忌口。 餐饮企业
可以使用扫码点餐， 但不能完全
取消人工点餐服务， 尤其是对于
老年消费者， 更应该通过周到的
人工服务，满足他们的就餐需求。

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遭遇工
伤如何维权？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2月4日上午， 在成都东客站候车
厅， 一场由四川省总工会主办的
2023年“节后返工法律相伴”暨女
职工普法宣传月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 面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干
货满满的维权手册、 趣味十足的
法律小游戏……活动现场热闹非
凡， 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驻
足参与。 （2月6日 《四川工人日
报》）

四川省总工会主办的 “节后
返工法律相伴” 普法宣传月活动
接地气、聚人气，可以说是为节后

返工人员实实在在办了一件好
事。 一位准备乘车前往重庆返工
的姓唐的旅客， 在拿到了免费的
《权益维护法律知识微手册 》后
说：“旅途漫长， 有了法律手册相
伴，既可以打发乘车时间，又可以
学习法律知识，是惠民的好事。 ”

笔者以为， 普法宣传归根到
底是要将法治意识和理念输入到
受众头脑中， 通过不断增强受众
的法律意识， 让其逐渐养成遇事
找法、办事用法的行为习惯。 “节
后返工法律相伴”宣传月活动，好
就好在将普法宣传紧扣受众关注
的重点领域， 找准节后返工的外

出务工人员的法律需求，实现“点
对点”靶向精准普法。 这一活动，
犹如为节后返工人员增添了一个
“法律行囊”， 把法律服务送到他

们身边， 引导他们用法律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有效提升了普法宣
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周家和


